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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 

在 2009 年 3 月 4 日检察官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

捕令的申请的裁决》提起的上诉（ICC-02/05-01/09-2-Conf）中， 

经审理， 

一致 

做出如下： 

判决  

鉴于其使用了错误的证明标准，故推翻《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中预审分庭关于不以灭绝种

族罪为名签发逮捕令的裁决。指示预审分庭根据正确的证明标准，重新

裁决是否应就灭绝种族罪签发逮捕令。 

 

理由 

I. 主要结论 

1. 如果预审分庭以“存在[……]种族灭绝意图仅仅是控方提供的材料所带来

的数个合理结论之一”为由拒绝根据《规约》第 58 条第 1 款签发逮捕令，那么

预审分庭的行为是错误的。1  

                                                 
1 《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ICC-02/05-01/09-2-
Conf，2009 年 3 月 4 日，第 159 段（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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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程序历史 

A. 预审分庭的诉讼程序 

2. 2008 年 7 月 14 日，检察官根据《规约》第 58 条向第一预审分庭提交了申

请2，要求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因其在 2003 年 3 月至

2008 年 7 月间据称对达尔富尔的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格哈瓦人族群犯下的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而对其实施逮捕（以下称“逮捕令申

请”）。 

3. 2009 年 3 月 4 日，预审分庭做出《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3（以下称“被上诉裁决”）。预审分庭决定

以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罪名签发逮捕令4，但拒绝检察官关于灭绝种族罪的申

请。5 

4. 2009 年 3 月 13 日，检察官提交了 2009 年 3 月 10 日《控方关于准予对

〈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提出上

诉的申请》6（以下称“关于准予上诉的申请”），请求批准就三个问题对被上

诉裁决提出上诉。 

5. 2009 年 6 月 24 日，预审分庭做出《关于〈控方关于准予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提出上诉的申请〉的裁

决》7（以下称“批准上诉的裁决”），批准就关于准予上诉的申请中的一个问

题提出上诉，同时拒绝申请的其余内容。8 获准上诉的问题如下所述： 

                                                 
2 《检察官根据第 58 条提出的申请》，ICC-02/05-151-US-Exp；《检察官 2008 年 7 月 14 日根

据第 58 条提出的申请的更正》，ICC-02/05-151-US-Exp-Corr。2009 年 9 月 12 日使用 ICC-
02/05-157-AnxA 的文号提交了经过删节的公开版本。 
3 ICC-02/05-01/09-2-Conf。使用 ICC-02/05-01/09-3 的文号提交了经过删节的公开版本。在本判

决书中，提及的是公开的删节版本。 
4 被上诉裁决，第 92 页。 
5 被上诉裁决，第 206 段。 
6 ICC-02/05-01/09-12。 
7 ICC-02/05-01/09-21。 
8 关于准予上诉的裁决，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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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约》第 58 条的情况下的正确证明标准是否要求从证据得出的唯一

合理的结论是存在合理的理由认为该人实施了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9 

B. 上诉的诉讼程序 

6. 2009 年 7 月 2 日，检察官提交了《控方关于放宽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支持文件的页数限制

的请求》10，检察官在其中根据《法院条例》第 37 条第 2 款请求放宽对其上诉

支持文件的页数限制。上诉分庭于 2009 年 7 月 3 日批准了检察官的请求。11 

7. 2009 年 7 月 6 日，检察官提交了《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支持文件》12 （以下称“上

诉支持文件”）。 

8. 2009 年 7 月 20 日，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SWTUF）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

（SIDG）提交一项申请，要求准予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3 条对上诉提

交意见（以下称“第 103 条申请”）13 ，检察官对此表示反对。14 2009 年 9 月

18 日，上诉分庭根据《规则》第 103 条批准了该项申请。15 该裁决的理由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公布。16 2009 年 9 月 25 日，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

防务集团提交了《代表法庭之友对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提交的意见》 17  （以下称“意

                                                 
9 关于准予上诉的裁决，第 5 页。 
10 ICC-02/05-01/09-22。 
11 对《控方关于放宽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

的上诉支持文件的页数限制的请求》的裁决，ICC-02/05-01/09-24。 
12 ICC-02/05-01/09-25。 
13 《根据规则第 103 条就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

的裁决〉的上诉提出的申请》，ICC-02/05-01/09-27，2009 年 7 月 21 日登记。 
14 控方对《根据规则第 103 条就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

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提出的申请》的答复，ICC-02/05-01/09-29，2009 年 8 月 11 日。2009 年

8 月 24 日，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提交了关于准予对控方对《根据规则第

103 条就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

提出的申请》的答复进行答辩的申请，ICC-02/05-01/09-33。 
15 《关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3 条提出的参与诉讼的申请以及 2009 年 8
月 24 日提出的关于准予答辩的申请的裁决》，ICC-02/05-01/09-43。 
16 《关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03 条提出的参与诉讼的申请以及 2009 年 8
月 24 日提出的关于准予答辩的申请的裁决》的理由，ICC-02/05-01/09-51。 
17 ICC-02/05-01/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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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2009 年 10 月 2 日，检察官对意见提出答复18（以下称“对意见的答

复”）。 

9. 2009 年 8 月 27 日，受害人身份申请人 a/0443/09 至 a/0450/09（以下称

“受害人”）提交《关于延长法院条例规定的时限的请求以及关于受害人参加

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

的上诉的权利的意见》。19 检察官于 2009 年 9 月 4 日对该申请做出答复。20 

2009 年 10 月 23 日，上诉分庭做出《关于受害人 a/0443/09 至 a/0450/09 参加控

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

上诉的申请以及关于延长时限的请求的裁决》21 ，指示书记官长将受害人的申

请转呈第一预审分庭，同时拒绝了受害人关于延长在上诉中提交意见的时限的

请求。 

10. 2010 年 1 月 4 日，在第一预审分庭批准其受害人身份后22 ，受害人提交了

《关于参加诉讼的第二次请求以及关于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的意见》23（以下称“受害

人参加诉讼的第二次申请”）。2010 年 1 月 6 日，上诉分庭发布命令，为检察

官对受害人参加诉讼的第二次请求做出答复设定了时限。24 检察官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对受害人参加诉讼的第二次请求做出了答复25（以下称“检察官对受害

人第二次请求的答复”）。 

                                                 
18 《控方对法庭之友关于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

的裁决〉的上诉的意见的答复》，ICC-02/05-01/09-47。 
19 ICC-02/05-01/09-35。 
20 《控方对受害人关于延长期限的请求的答复以及关于其参与控方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权利的意见》，ICC-02/05-01/09-
39。 
21 ICC-02/05-01/09-48。 
22 见《关于 a/0011/06 至 a/0013/06、a/0015/06 和 a/0443/09 至 a/0450/09 提出的在案件的预审阶

段参加诉讼程序的申请的裁决》，ICC-02/05-01/09-62，2009 年 12 月 10 日，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登记。 
23 ICC-02/05-01/09-65-Conf-Exp；同日，使用 ICC-02/05-01/09-65-Red 提交了该文件的公开删节

版本。  
24 《关于就参与诉讼的第二次请求以及关于控方对〈关于签发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的意见提交答复的命令》，ICC-02/05-01/09-66。 
25 《控方对受害人参与诉讼的第二次请求以及关于控方对〈关于签发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的意见的答复》ICC-02/05-01/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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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0 年 1 月 28 日，上诉分庭授予受害人参加本上诉的权利，并接受了在

受害人参加诉讼的第二次请求中提出的实质性意见。26 

III. 法律理据 

A. 被上诉裁决的有关部分 

12. 在被上诉裁决中，预审分庭称： 

控方强调其完全是依据推理证明法（proof by inference）来支持其关于

Omar Al Bashir 犯有灭绝种族罪的指控。特别是，控方依据推理来证明

Omar Al Bashir 存在全部或部分地摧毁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格哈瓦人

族群的具体意图（dolus specialis）。27 

13. 预审分庭对其在这种情况下将采用的证明标准做了如下说明： 

158. 在将推理证明法适用于《规约》第 58 条规定的证据标准以证明苏丹

政府存在灭绝种族的意图方面，大部分法官同意控方的观点，即只有在检

察官提出的控方申请支持材料显示，从中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有合

理的理由相信苏丹政府存在全部或部分灭绝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格哈

瓦人族群的具体意图时，才算达到这种标准。 

159. 因此，大部分法官认为，如果苏丹政府存在灭绝种族的意图只是根据

控方提供材料可以得出的数个合理结论之一，那么必须驳回控方关于灭绝

种族罪的申请，因为《规约》第 58 条规定的证据标准不能得到满足。28 

14. 预审分庭根据被上诉裁决第 158 和 159 段确定的标准29评估了检察官呈交

的证据并得出结论：“控方为支持控方申请而提供的材料未能提供合理的理由

让人相信苏丹政府的行动具有全部或部分地摧毁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格哈

瓦人族群的明确意图，因此，不应因[灭绝种族罪]而签发对 Omar Al Bashir 的逮

捕令”。30  

                                                 
26 《关于受害人 a/0443/09 至 a/0450/09 参与对〈关于控方对 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 签发

逮捕令的申请的裁决〉的上诉的第二次申请的裁决》，ICC-02/05-01/09-70。 
27 被上诉裁决，第 147 段（脚注省略）。 
28 被上诉裁决，第 158-159 段（脚注省略）。  
29 见被上诉裁决，第 162-205 段。 
30 被上诉裁决，第 2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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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同意见 

15. Ušacka 法官对被上诉裁决提出了单独的不同意见31（以下称“不同意

见”）。她强调，从逮捕令阶段到定罪阶段，《规约》规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最

低证据要求。32 她不同意预审分庭采用的标准，称这“相当于要求控方呈交充

分的证据，让分庭相信有灭绝种族意图，并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33 她认

为，只要灭绝种族意图是合理推断之一就已经足够，而无需是根据证据得出的

唯一合理结论。34 Ušacka 法官评估了检察官呈交的证据并得出结论，存在灭绝

种族意图确实是一个合理结论。35 她认为，预审分庭应当就灭绝种族罪签发逮

捕令。36 

C. 检察官的论点 

16. 在上诉支持文件中，检察官指出，他已经向预审分庭证明了 Al Bashir 先

生的灭绝种族意图。37 他称，预审分庭不正确地要求灭绝种族意图是根据证据

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38 检察官认为，预审分庭“实际上要求提供无合理疑问

的推理证明来确定《规约》第 58 条所指的‘有合理的理由相信’”。39 检察官

指出，《规约》第 58 条并未要求“结论是唯一合理结论。这在所有阶段都不是

对推理证明的一般要求。”40 检察官注意到，虽然预审分庭在批准上诉的裁决

中解释称，它并未要求无合理疑问程度的证明，但分庭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却要

求灭绝种族是唯一合理的结论。41 检察官认为，这相当于采用了不正确的双重

                                                 
31 ICC-02/05-01/09-3，第 96-146 页。 
32 不同意见，第 7-10 段。 
33 不同意见，第 31 段。 
34 不同意见，第 32、34 段。  
35 不同意见，第 86 段。 
36 不同意见，第 105 段。 
37 上诉支持文件，第 19 段。 
38上诉支持文件，第 20-21 段。 
39 上诉支持文件，第 27 段。  
40 上诉支持文件，第 29 段。 
41 上诉支持文件，第 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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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42 检察官还辩称，预审分庭“实际上承认”Al Bashir 先生具有灭绝种族

意图的推论是合理的。43  

17. 检察官强调，在逮捕令阶段，他无需提交他的全部案情陈述，而只需要达

到《规约》规定的最低证明标准。44 他认为，只要证据提供了“有合理（不是

确实的或明确的）理由认定该人实施了本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45 他忆及

《规约》没有区分各类证据，并且间接证据的证明标准应当与直接证据的证明

标准没有不同；他认为，法院必须评估间接证据以确定是否达到要求的证明标

准。46 他强调，关于某人思想状况的直接证据少之又少。47  

18. 为了支持检察官关于预审分庭采用了错误标准的主张，检察官援引了本法

院先前的做法。他强调称，对于其他案件，第一预审分庭从未要求存在某项犯

罪的精神要件是从证据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48 他指出，要求这种证明实际上

可能危及证人，而且在诉讼程序的这一阶段获得无合理疑问的证据也是不可能

的。49 

19. 最后，检察官提请上诉分庭注意特别国际刑事法庭50、欧洲人权法院51 的

案例及一些国家的做法52，强调这些案例都没有在逮捕令阶段就要求“有合理

的理由相信”是根据证据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 

20. 关于寻求的救济，检察官指出，上诉分庭应根据预审分庭得出的事实性调

查结果做出裁定，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 Al Bashir 先生实施了种族灭绝，并应将

案件发还预审分庭重审，同时“指示批准因灭绝种族罪而逮捕 Al Bashir 总

统”。53 检察官辩称，预审分庭的事实调查结果支持有合理的理由认为 Al 

                                                 
42 上诉支持文件，第 30 段。 
43 上诉支持文件，第 32、33 段。  
44 上诉支持文件，第 42 段。 
45 上诉支持文件，第 38 段。 
46 上诉支持文件，第 40 段。 
47 上诉支持文件，第 41 段。 
48 上诉支持文件，第 44-45 段。 
49 上诉支持文件，第 46 段。 
50 上诉支持文件，第 47-48 段。 
51 上诉支持文件，第 49 段。 
52 上诉支持文件，第 50 段。 
53 上诉支持文件，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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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hir 先生实施了灭绝种族罪。54 检察官指出，只要上诉分庭手上具有相关信

息，就有权做出事实性裁决。55 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批准，他则要求上诉分庭

将案件发回预审分庭重新裁决。56 

D. 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的意见以及检察

官对他们意见的答复 

21. 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指出，预审分庭驳回检察官关于

灭绝种族罪的逮捕令申请没有错误。57 他们强调，《规约》第 58 条规定，预审

分庭必须“查明”有合理理由相信，预审分庭以及 Ušacka 法官在其不同意见中

都注意到，这个标准是应当采用的标准。58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

务集团赞同在审判阶段应采用不同的标准。59 但是他们认为，预审分庭必须确

认已经达到“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标准，否则分庭无法认为标准已经“满

足”。60 为了支持他们的意见，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提请

上诉分庭注意预审分庭的先前判例。61 

22. 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进一步指出，预审分庭认为检察

官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以证明有合理理由相信关于种族灭绝的意图。62苏丹工

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忆及，在整个被上诉裁决里，预审分庭都援

用了《规约》第 58 条规定的正确的标准。63 他们还强调，预审分庭和 Ušacka

法官之前的分歧涉及对证据及其得出的结论的评估，但与标准本身无关。64 

                                                 
54 上诉支持文件，第 55-61 段。 
55 上诉支持文件，第 54 段。 
56 上诉支持文件，第 64 段。 
57 意见，第 4 段。 
58 意见，第 8-9 段。 
59 意见，第 10 段。 
60 意见，第 11 段。 
61 意见，第 16-17 段。 
62 意见，第 19 段。 
63 意见，第 20 段。 
64 意见，第 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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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指出，检察官称预审分庭实际上

认同有合理理由相信 Al Bashir 先生怀有种族灭绝意图，这一说法是错误的。65 

他们提请上诉分庭注意预审分庭在被上诉裁决中对证据的分析，66 强调预审分

庭并未得出结论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存在种族灭绝意图。67  

24. 关于适当的救济，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称，唯一的上

诉问题是预审分庭在驳回检察官关于种族灭绝的逮捕令申请时是否采用了正确

的证据标准，68 而不是预审分庭是否对证据进行了正确的分析。69 他们认为，

如果上诉分庭得出结论，认为预审分庭在证明标准方面犯了错误，那么应当将

问题发还预审分庭重新裁决。70 他们称，上诉分庭在未充分评估所有证据的情

况下，不能推翻预审分庭的裁决。71  

25. 检察官反对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的意见，重复了自己

在上诉支持文件中提出的许多论据。他强调，《规约》第 58 条并未要求“绝对

地肯定证据排除了与被控犯罪所必需的法定要件不符的所有假设，[因为]那样

的话，证明‘合理理由’的更低一点的起码要求将会变得毫无意义”。72 检察

官指出，苏丹工人工会联合会和苏丹国际防务集团没有援引任何权威来支持他

们的观点，即预审分庭必须确信已经达到合理理由的标准，否则分庭就没有

“满足”标准。73 检察官坚持称，被上诉裁决和意见从逻辑上说都是有缺陷

的，因为它们所基于的前提都是，只有在能够得出“唯一合理结论”时才是

“有合理理由”74 ，而“唯一合理结论”标准是“无合理疑问”标准的“逻辑

对等物”。75 

                                                 
65 意见，第 27-29 段。 
66 意见，第 33-48 段。 
67 意见，第 30 段。 
68 意见，第 49、53 段。 
69 意见，第 53 段。 
70 意见，第 50、53 段。 
71 意见，第 51 段。 
72 对意见的答复，第 14 段。 
73 对意见的答复，第 15 段。 
74 对意见的答复，第 16 段。 
75 对意见的答复，第 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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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检察官不同意前面提到的一个主张，即预审分庭以及 Ušacka 法官的不同

意见在标准问题方面是一致的，只是对证据的评估不同；检察官指出，根据预

审分庭的标准，合理的推断尚不足以确定“有合理理由相信”。76 最后，检察

官提出，有关上诉分庭除非自己审查了全部证据、否则不能推翻预审分庭事实

结论的主张，在本上诉情况下也是错误的。77 

E. 受害人的意见和检察官对其的答复 

27. 受害人总体上支持检察官的上诉论据。78 他们认为，预审分庭确定的证明

标准“过于严格”，没有得到《规约》或先例的文字或意图支持。79 受害人指

出，预审分庭的标准没有提供诉讼程序调查阶段所需的灵活性。80 他们提请上

诉分庭注意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称“前南法庭”）的裁决，其中反映

了较低的证明标准81 ，甚至显示在前南法庭的预审阶段都不一定非要确定精神

要件。82 受害人认为，预审分庭“对证据的评估过于苛刻”。83 受害人要求将问

题发回预审分庭以重新评估证据，在这一过程中，预审分庭还应考虑两位受害

人提供的信息。84 

28. 检察官支持受害人的意见，指出受害人也支持他在上诉支持文件中提出的

意见。85 对于受害人关于预审分庭应在重新评估检察官关于种族灭绝意图的证

据时考虑两位受害人提供的信息的要求，检察官注意到，本上诉限于“完全的

法律问题”，所以，受害人的意见应当不予理会。86 

F. 上诉分庭的裁决 

29. 《规约》第 58 条第 1 款有关部分原文如下： 
                                                 
76 对意见的答复，第 21 段。 
77 对意见的答复，第 34 段。 
78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25 段。 
79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26 段。 
80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27 段。 
81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30 段。 
82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31 段。 
83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32 段。 
84 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第 34 段。 
85 检察官对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的答复，第 24 段。 
86 检察官对第二次受害人参与请求的答复，第 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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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开始后，根据检察官的申请，预审分庭在审查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和
证据或其他资料后，如果认为存在下列情况，应对某人发出逮捕证： 

1.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人实施了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和 

2. [……]  

30. 上诉分庭认为，签发逮捕令所需的“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最低证据要求必

须区别于确认指控的最低证据要求（“有实质理由相信”，《规约》第 61 条第

7 款）和定罪的最低证据要求（“无合理疑问”，《规约》第 66 条第 3 款）。

从这些规定的措辞上显然可以看出，“有实质理由相信”和“无合理疑问”标

准高于“有合理理由相信”的标准。因此，处理《规约》第 58 条第 1 款所指的

逮捕令申请时，预审分庭不应要求确认指控或宣判定罪所需的证明标准。 

31. 上诉分庭注意到，预审分庭将“有合理理由相信”标准等同于87 “合理怀

疑”标准，而后者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5 条第 1 款第 3 项进行合法逮捕

或羁押的前提条件。88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回顾一下，欧洲人权法院已将《欧

洲人权公约》第 5 条第 1 款第 3 项所指的“合理怀疑”标准解释为“假定存在

事实或信息，可以令客观的观察者认为有关人员可能犯有该罪”。89 因此，在

本初步阶段没有必要确信有关人员犯有被控罪行。当然，只有在诉讼程序的审

判阶段（见《规约》第 66 条第 3 项），检察官有机会提交更多证据时，才需要

确信实施了犯罪。 

32. 在被上诉裁决中，预审分庭制定了一套特殊的标准，以确定是否通过“推

理证明”确立了“有合理的理由相信”。预审分庭称，如果检察官提供的证据

“显示从证据中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存在必要的种族灭绝

                                                 
87 见被上诉裁决，第 160 段。 
88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1950 年 11 月 4 日签署，经第 11 号议

定书修正，于 1953 年 9 月 3 日生效，《联合国条约集》第 213 卷，第 2889 号。 
89  欧洲人权法院，Fox、Campbell 和 Hartley 诉联合王国案，判决书，申请号 12244/86、
12245/86、12383/86，2990 年 8 月 30 日，第 32 段（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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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那么就可以达到“有合理理由”标准（并将签发逮捕证）。90 分庭进一

步解释道，有关标准的含义如下： 

如果[……]存在种族灭绝意图只是根据控方提供的材料可以得出的数个合

理结论之一，那么必须驳回控方关于种族灭绝的申请，因为《规约》第

58 条规定的证据标准不能得到满足。91  

33. 上诉分庭认为，要求存在种族灭绝意图是唯一合理结论，相当于要求检察

官证伪任何其他合理结论，从而消除合理疑问。如果根据证据得出的唯一合理

结论是存在种族灭绝意图，那么就不能说，这种结论确定的仅仅是“有合理理

由相信”。相反，它确定的种族灭绝意图已“无合理疑问”。 

34. 预审分庭不仅制定了错误的“推理证明”标准，还实际上将这一标准适用

到了检察官提出的关于 Al Bashir 先生被控种族灭绝意图的证据上。值得注意的

是，预审分庭在被上诉裁决第 195 条中认定： 

根据控方提供的材料，在确定有合理理由相信苏丹政府的行动具有种族灭

绝意图是否苏丹政府部队广泛而制度化地实施上述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

为的唯一合理结论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92  

35. 预审分庭将要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后来在被上诉裁决第 196 至 200 段

进行了评估。 

36. 预审分庭对检察官的证据做了如下总结分析： 

204. 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法官忆及，根据对控方关于苏丹政府种族灭绝意

图的指控及其支持材料的上述分析，多数法官做出如下裁定： 

i. 即使像被指控的那样，苏丹政府的策略是否认和隐瞒在达尔富尔所犯

罪行这一点还有待证明，但仍有一些似乎可信的理由来支持存在包括隐

瞒实施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罪行在内的意图； 

ii. 控方指称苏丹政府分配用于确保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充分

生活条件的资源不够，但考虑到控方未能具体说明苏丹政府原本可以提

供哪些其他资源，加之在相应时段内发生了持续的武装冲突，并且根据

                                                 
90 被上诉裁决，第 158 段。 
91 被上诉裁决，第 159 段（强调是后加的）。 
92 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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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资料，2004 年中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高达 200 万，今天更是高达

270 万，所以，控方的指控并不明朗； 

iii. 控方在控方申请支持文件中提出的材料反映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营

内的情况，明显不同于控方在控方申请中描述的情况； 

iv. 控方提交的控方申请支持材料反映的苏丹政府阻碍达尔富尔境内流离

失所者难民营内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救助的程度，明显不同于控方在控方

申请中描述的程度； 

v. 尽管苏丹政府部队 2003 年至 2008 年期间在达尔富尔实施的战争罪和

危害人类罪情形特别严重，但控方提供的一些材料却反映，有一些因素

表明这些犯罪可以通过苏丹政府存在全部或部分摧毁富尔人、马萨利特

人和扎格哈瓦人族群的种族灭绝意图以外的其他原因加以合理解释； 

vi. 控方依赖的苏丹政府的一些官方声明（包括据称由 Omar Al Bashir 本
人做出三份声明）和公开文件仅仅显示了苏丹政府对富尔人、马萨利特

人和扎格哈瓦人族群的成员的迫害意图（而非种族灭绝意图）；以及 

vii. 正如在检察官诉 Ahmad Harun 和 Ali Kushayb 案中控方的指控所显示

的，控方未发现 Ahmad Harun 的种族灭绝意图迹象，尽管事实上上述苏

丹政府官方声明和文件中所含的更严厉语言据称是来自于他。93 

37. 预审分庭称： 

如果综合分析控方为支持控方申请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并因此而综合评估

上述结论，则多数法官不得不得出结论：有合理理由认为苏丹政府的行为

具有全部或部分摧毁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格哈瓦人族群的[灭绝种族]
意图不是从材料中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结论。94  

38. 根据这一结论，预审分庭裁定，“控方提供的材料[……]未能提供合理的

理由让人相信，苏丹政府的行为具有[种族灭绝意图][……]，因而不应因罪状 1

至 3 条[种族灭绝]而对 Omar Al Bashir 签发逮捕令”。95  

39. 上述语言表明，只有在有合理理由认为 Al Bashir 先生的行为具有种族灭

绝意图是唯一合理结论的情况下，预审分庭才会认定存在这种意图。上诉分庭

认为，虽然预审分庭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是适当的标准96，但它却错误地

                                                 
93 被上诉裁决，第 204 段。 
94 被上诉裁决，第 205 段（强调是后加的）。 
95 被上诉裁决，第 206 段。 
96 例如，见被上诉裁决，第 155-1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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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了这一标准。它制定并适用的“推理证明”标准比《规约》第 58 条第 1 款

第 1 项要求的标准更高，也更加严格。这相当于法律错误。 

IV. 适当的救济  

40. 在根据《规约》第 82 条第 1 款第 4 项提出的上诉中，上诉分庭可以确

认、推翻或修改被上诉的裁决（《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58 条第 1 款）。 

41. 在本案中，预审分庭在评估检察官提交的证据时适用了错误的证明标准，

因此，拒绝其关于灭绝种族罪的逮捕令申请。所以，预审分庭关于不签发涉及

灭绝种族罪的逮捕令的裁决受到法律错误的严重影响。推翻被上诉裁决的这一

部分。 

42. 上诉分庭注意到，检察官已请求上诉分庭“应用正确的标准评估预审分庭

发现的事实，做出有合理理由认为 Omar Al Bashir 总统对种族灭绝负有刑事责

任的裁决”。97 他还请求上诉分庭“指示预审分庭签发针对这些罪状的逮捕

令”。98 上诉分庭认为，本案的实质问题应由预审分庭而不是上诉分庭来审

理。所以，将本案发回预审分庭，由其采用正确的证明标准做出新的裁决。 

本判决以英文和法文作成，两种版本一体作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rkki Kourula 法官 

主审法官 

 

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地点：荷兰海牙 

                                                 
97 上诉支持文件，第 65 段。 
98 上诉支持文件，第 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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